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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某在倒车过程中误将油门当成

刹车，不慎将妻子撞死。两人的儿子

索赔遇困，将父亲和保险公司诉至法

院。

近日，四川省洪雅县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95 万余

元。

误将油门当成刹车

2022年8月10日，华某在院坝倒车时，

让妻子下车帮忙观察道路情况，结果误将油

门当成刹车，撞向站在路面上的妻子，致其

死亡。事故发生后，交警大队出具了事故认

定书，认定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2022年9

月，洪雅县公安局以华某涉嫌交通肇事罪移

送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县检察院依法作出

了不起诉决定书。

华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

交强险与商业险。事故发生后，华某的儿子

小华向保险公司索赔，但过程并不顺利，于

是将父亲华某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

95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保险公司前期拒赔主

要有两方面理由，一方面是认为保险合同条

款约定对近亲属之间造成的交通事故不予

赔偿；另一方面认为案件不能排除肇事司机

故意杀害死者的情况。

排除故意杀害的可能

在案件审理中，法院着重对死者与肇事

司机二人的夫妻关系、前期公安机关的调查

情况以及事故发生原因等进行了审查，认定

本次事故系过失行为，排除了肇事司机故意

杀害死者的可能。

此外，就保险公司在前期理赔中提出的

合同约定近亲属之间造成的交通事故保险

公司不予赔偿的问题，法院认为，保险合同

系格式条款，上述条款属于对投保人有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保险公司作为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并未采取合理的方式

向投保人尽到提示的义务，投保人可以主张

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基于此，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儿

子死亡赔偿金95万余元。

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

已生效。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三条

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

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

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

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该法律条文是防范投

保人为了获取保险金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这

一风险作出的规定，但是当事故发生后，能

合理排除存在这一情形的情况下，保险公司

仍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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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另起炉灶

记者了解到，作为老东家的培训机构在淮安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而

且该培训机构在淮安下辖的涟水、洪泽等部分县区也有校区。谢某等三

人先后入职该培训机构，或担任涟水校区运营校长，或担任市场专员、老

师，签订五年劳动合同，明确说明客户信息的保护要求，并均在劳动合同

中约定了竞业禁止条款，但是他们在职期间，就开始“谋划”另起炉灶。

谢某等三人成立了与老东家业务相同的培

训机构后，先后离职，并利用他们离职前在老东家的权限，进入该培

训机构研发、运行的“爱校教务管理系统”查看学员信息，同时在

他们原先管理的微信群中发布招生信息，先后挖走

241名老东家学员。

据介绍，“爱校教务管理系

统”包括涟水校区整体

的经营信息，对于

登录人员均设置

了查看权限及登

录密码，属于密

级程度很高的管

理系统。

构成侵犯商业秘密

淮安市中院以及江苏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商业秘密中的客

户名单，一般是指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的习惯、意

向、内容等构成的区别于相关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包括汇集

众多客户的客户名册,以及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的特定客户。

被谢某等人挖走的241名学员信息的构成及信息载体的特性、权利

人对信息的保密意愿、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等方面综合考量，可认定涉

案学员信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商业秘密的构

成条件，即这241名学员信息属于谢某等三人老东家的商业秘密，谢某等

三人挖走老东家241名学员的行为，构成对老东家商业秘密的侵犯，且共

同实施了侵犯老东家所拥有的学员信息的商业秘密侵权行为。

经过专业审计，谢某等人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为他们自己成立的培

训机构获得高达70余万元的营业总额，而他们的行为也是给老东家造成

160万余元损失的重要因素。

淮安市中院及江苏省高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谢某等人通过在老东

家处工作获取的包含学员信息的微信朋友圈等载体进行宣传招生，带

走了原属老东家的 241 名学员，主观恶意明显，依法判决谢某等人因

侵犯商业秘密而赔偿他们老东家损失120万元并依法承担老东家为

此案支出的合理费用25.23万元，合计145.23万元。

销毁清除学员信息

据介绍，作为中小学教辅培训的专业机构，淮安某培训机构

通过多年经营努力，与学员及家长之间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易关

系。谢某等人通过学员的报班情况综合掌握学员的学习能力及交

易意向，尤其是学员的家长联系方式，更是教辅机构的重要招生信

息，且他人无法通过任何公开的方式获得。据谢某等人在公安机关

自述，他们不但挖走老东家241名学员，而且收费标准每课时也比老东

家便宜 20 元，所报课时越多，课时费折扣越大，仅一个暑假就为他们带

来40余万元净利润。

法院认为，商业秘密特别是客户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随着市场

需求、经营者的经营状况等因素发生变化，同时结合谢某等人与老东家劳

动合同中关于限制信息使用的年限约定，同判决谢某等人以及他们成立

的培训机构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年内不得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其

接触或获取的涉案的241名学员信息，并销毁、清除其控制的侵犯他们老

东家商业秘密的学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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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不慎撞死妻子
儿子保险索赔遭拒
法院：合理排除故意制造

保险事故后，保险公司应赔

《扬子晚报》 赵德刚 董杰 朱鼎兆

江苏淮安男子谢某等三人原先入职淮安某知名培

训机构，但他们另起炉灶，成立与老东家业务相同的培

训机构，还挖走了老东家 241 名学员。谢某等三人以

及他们成立的机构被老东家以侵犯商业秘密起诉至淮

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判决谢某等人赔偿145.23万

元。谢某等人不服向省高院提起上诉。近日，江苏省

高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